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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民事送达之现状与发展
赵旭妙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也日益增长。民事诉

讼案件的送达是司法机关与民事诉讼当事人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高效的民事送达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树立司法权威，更

有利于民事诉讼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诉讼权利。本文将结合我国民事送达的现状，分析在信息时代下推行电子送达的必

要性与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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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民

事送达如何高效地为民事诉讼程序服务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

题。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我国民事送达的方式需要顺应

时代的潮流而发展，推广及完善高效便捷的电子送达方式。

一、我国民事送达的现状

（一）民事送达的概念

民事送达，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性要素之一，具有两层

含义。

1．是民事诉讼文书以合法的方式在司法机关与民事诉讼当

事人之间流通的民事诉讼行为。

2．是一项民事诉讼的制度，主要内容为规定民事诉讼文书的

送达时间、送达方式、送达效力等内容为核心的一系列民事制度。

我国目前民事诉讼主要采用：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

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这六种送达方式。在这几种送

达方式中，选择直接送达的方式往往是司法机关的第一选择，而

其他送达方式主要是在直接送达不方便适用的情况下才会被司

法机关所选择。

（二）主要民事送达方式的分析

1．直接送达。直接送达主要指司法机关依法直接将民事诉

讼文书转交给民事当事人的送达方式，在我国民事实践中司法机

关应优先适用直接送达。

常见的直接送达情形有：第一，司法机关将民事诉讼文书直接

转交给民事当事人；第二，如果民事当事人不在或有其他理由不能

直接接收民事诉讼文书时，司法机关将民事诉讼文书移交给与民

事当事人同居的其他成年家属；第三，民事当事人如聘请诉讼代理

人，则司法机关可将民事诉讼文书移交其诉讼代理人签收。

直接送达的优点：节约司法资源；加速案件生效，尽快解决民

事纠纷。

直接送达的弊端：当事人不愿意来法院；当事人故意拖延时

间；当事人来法院后不接受诉讼文书，或者接受法律文书后不签

收。

2．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主要是司法机关采取邮务机构传递

民事诉讼文书的方法，将民事诉讼文书移交给民事当事人的送达

方式。

邮寄送达的优点：高效便捷；减轻法院送达程序负担。

邮寄送达的弊端：司法职权的委托无可靠保障；邮递人员职

业素养影响邮寄送达的质量。

3．留置送达。留置送达，是指司法机关依法送达民事诉讼文

书时迫不得已而采取的送达方式，仅在民事当事人无理由拒收民

事诉讼文书的前提下才能适应留置送达。

然而依据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在送达民事诉讼文书时，当事

人之间的调解书禁止留置送达。理由是调解的基础是民事诉讼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的调解，假如一方当事人拒

收调解书，则应当视作调解失败，调解书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在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要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继续依法进行民

事诉讼活动。

留置送达的优点：有效处理当事人拒收民事诉讼文书的尴

尬。

留置送达的弊端：适用条件繁琐；难以寻找证人证明留置送

达流程；耗费大量司法资源。

4．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是指司法机关以能被公众所知的方

式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仅在民事当事人失去一切联系

方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公告送达的优点：有效解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情况。

公告送达的弊端：适用条件不明确。

二、民事电子送达的分析

（一）民事电子送达的必要性

1．民事电子送达概念。民事电子送达，是指司法机关通过高

科技手段转交民事诉讼文书内容的行为，主要包括电话通知、网

络信箱通知等方式。

2．推行民事电子送达是优化司法资源的需要。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法院受理的

民事案件数量也日益增长。民事案件日益增多导致民事送达的

需求也相应增加，我们意识到了传统的民事送达方式已经渐渐地

难以满足与日俱增的民事送达需求。而采取民事电子送达的方

式不仅能达到迅速告知当事人民事案件相关内容的目的，而且能

在极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更是有利于案件的处理与社会矛盾

的缓解。

3．推行民事电子送达是信息时代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主

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

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推行民事电子送达符合信息时代的发展方

向。信息时代的发展不仅影响我国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更是对

司法服务信息化也提出了巨大挑战。高科技送达手段是符合信

息时代发展方向的民事送达方式，它不仅能节约民事当事人的时

间，也能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具有高效、便捷、环保等特点。

4．推行民事电子送达是社会发展变革的要求。随着社会的

发展变革，我国各地域的人口流动也呈现出加强的趋势，而流动

人口不断变换的居住地则直接导致了传统送达方式难以送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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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二）民事电子送达的局限性

1．社会接受度不高：

第一，部分法院难以实施民事电子送达。由于地区经济文化

发展的差异导致各法院工作人员的素养层次不齐，一些基层法院

的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对于新兴的电子送达方式难以接受与

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事电子送达的进程。

第二，部分民事当事人难以接受电子送达。当时人是否接纳

民事电子送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推广，在网络诈骗、隐私暴露、

信息不安全等诸多互联网问题产生的当下，法院的电子送达很难

得到当事人的信任。

2．技术硬件不足。电子送达的广泛推行是建立在双方都有

一定技术设备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通讯设

备已经普及到大多数人，但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无手机、电脑等电

子设备，这就导致一些相关文书无法及时送达这类群体的问题。

而且即使当事人拥有可以接收电子送达信息的设备，由于个人原

因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子送达的实

行。

3．法律法规缺乏。虽然民事诉讼法中已经给予电子送达一

定的法律地位，但仍然缺乏其实施的相关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

中由于缺乏相关依据，各地法院民事电子送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

的情况，但送达方式的随意性对司法权威产生了巨大的挑战。除

了相应配套法律法规欠缺外，现存法律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调解书等部分文书禁止电子送达等规定，这不符合信息时代

的发展要求。

4．信息安全问题。民事电子送达的核心是将民事诉讼文书

以电子信息的方式进行传达，能否及时送达的关键是能否得到电

子网络设备以及网络信号的支撑。在网络诈骗、隐私暴露、信息

不安全等诸多互联网问题产生的当下，法院的电子送达内容有很

大的安全隐患。

5．送达效率问题。在法院民事电子送达后，由于空间不同以

及技术的限制，当事人是否准确收到诉讼文书是电子送达的一大

难题。即使电子送达成功，也难以从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途径

得知回复是否为当事人回复或者基于当事人意思而回复。实践

中可能出现当时接收不到电子送达文书或者电子送达文书被他

人恶意修改的情况，所以如何提供电子送达效率是一大难题。

三、民事电子送达的完善

（一）普及电子送达

1．法院普及。法院应不仅要加强内部宣传教育，通过学习教

育与考核结合的方式普及民事电子送达，而且要确保司法服务的

网络化，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2．社会普及。要坚持专门研究与普及推广相结合。二者紧

密相连、相辅相成，既要通过专门研究对电子送达作出解释和选

择又要做好普及推广工作。其中让电子送达得到社会大众力量

的支持尤为关键，应该加强电子送达的社会宣传，通过新媒体传

播、深入基层教育、律师群体教育等各种方式保障社会大众对电

子送达的认可程度。

（二）改进技术硬件

我们要加强电子送达的技术支持与硬件设备保障，确保法院

与民事当事人无后顾之忧的适用电子送达。

第一，加强对民事电子送达诉讼文书的保护。可以采取每份

文书插入专门的防伪代码、引入二维码技术保证文书真实性等方

式保障当时对送达文书的信赖。

第二，各法院配备专门电子送达设备。通过专门设备确保电

子送达能在法院普及以及通过专门设备保证电子送达的安全性。

第三，建立统一的专门送达网站。司法系统可建立专门的诉

讼相关文书查询网站，让当事人凭借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便可在网

络上接收权威可靠的民事诉讼相关文书。

（三）完善法律法规

第一，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电子送达案件的范围。例如当事人

如果为盲人、聋哑人、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则该案件不适应电子

送达；因互联网产生的民事纠纷一律采取民事电子送达的方式来

实现司法机关与民事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如果当事人有辩护人则

电子文书优先传达至辩护人处；简易程序才可适用电子送达的方

式送达诉讼文书等。

第二，颁布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电子送达运行规则。通过规范

性的文件确保电子送达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开展。

第三，电子送达方式前置程序。民事案件优先适用电子送达

的方式送达诉讼相关文书，将主动权掌握在法院手中，优化司法

资源配置。

（四）保障传达安全

第一，保障当事人个人信息安全。对当事人个人信息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可采取提高诉讼文书查看

权限、加强对涉密电脑安全保护等措施确保当事人信息安全，保

障司法的权威性。

第二，保障诉讼文书相关网站安全。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

网络安全隐患也日益暴露，要通过网络技术确保法院内部网站不

受到黑客及恶意软件的攻击。

第三，确保法院电子送达方式的识别度。例如让法院的电话

与电子邮箱地址都具有较高的识别度，不让犯罪分子有可趁之

机。

（五）完善传达方式

第一，设计专门的信息反馈程序。为了确保当事人及时接收

民事诉讼文书，应对民事电子送达的信息附加专门的反馈程序，

即当事人收到电子文书后系统自动将反馈信息传送至法院。因

此要设计出专门的信息反馈程序来时刻跟踪电子传达的接收情

况，以确保当事人及时有效的接收电子诉讼文书。

第二，保证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和知情权。诉讼前法院应及

时准确的采集好当事人的电话、网络邮箱、地址等相关信息，保证

将电子文书精确地传达至当事人处。

第三，设立专门的咨询平台。法院要加强与社区、律师事务

所等组织的联系，建立完善的电子传达咨询平台，方便当事人咨

询及接收电子传达的相关事宜。

四、结语

虽然目前的民事电子传达很不完善，但我们要相信科技化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尽早将司法服务与信息时代相结合，保

障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以及司法资源的整合优化。通过普

及电子送达、改进技术硬件、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传达安全、完善

传达方式等途径让我国民事送达发展的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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